附件：

采购项目技术、服务、商务及其他要求

一、采购项目概况
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植保方针，贯彻落实“公共植保、绿色植保、法治植保”理念，抓好乡村植保员的聘用与管理，有效发挥“一兵三员”功能，提升开江县农作物病虫害监测预警能力，科学指导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病虫害对农作物造成的损失。按照政府购买乡村植保员植保技术服务形式，选取一家第三方服务机构承接本项目具体实施。
二、采购内容
开江县2023年政府购买乡村植保员植保技术服务采购项目
采购包预算金额（元）：130,000.00
采购包最高限价（元）：130,000.00
供应商报价不允许超过标的金额。
由项目承接主体在开江县行政管辖范围内13个乡镇（含街道）公开选聘乡村植保员，用于从事植保技术服务，完善开江县乡村病虫疫情监测预警网络体系，提高农作物病虫疫情监测预警的时效性、精准性、全面性。每个乡镇1名乡村植保员，共计13名。
三、技术要求
采购包：开江县2023年政府购买乡村植保员植保技术服务采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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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服务内容
由项目承接主体在开江县行政管辖范围内13个乡镇（含街道办事处）公开选聘乡村植保员，每个乡镇1名乡村植保员，共计13名。乡村植保员主要工作内容：一是指定病虫害的定期、定点监测调查；二是宣传植物保护法律法规；三是在病虫害发生关键时期，指导防治，示范带动防治；四是调查汇总15户农药使用情况，并上报县农业农村局；五是完成县农业农村局交办的相关业务工作。
（二）乡村植保员职责
1．作为病虫情报侦察兵。按照县农业农村局确定的农作物病虫害监测对象，选择具有代表性的1个村（社区）深入田间地头调查病虫害发生情况，每周调查不少于1次，每次调查点数不少于5个，记录成册及时上报县农业农村局。
2．作为植物保护法律法规宣传员。乡村植保员要进村入户，通过发放资料、面对面口头宣讲等多种方式，向多种经营主体宣传《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农药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农作物病虫害监测与预报管理办法》等植保相关法律法规，平均每月宣传不少于1次，全年300人次以，上，同时定期整理接受宣传者参与的签字名册或照片佐证资料上报县农业农村主管部门。
3．作为病虫防治技术指导员。在当地农作物病虫害发生关键时期，指导家庭农场、种植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农户开展病虫害防治工作，做到重发田块指导防治全覆盖，带动所在乡镇大面积开展病虫防治。
4．作为农药使用情况调查员。调查汇总当地农药使用情况，每月调查户数不少于15户，并及时上报县农业农村局。
（三）管理要求
1．发布选聘公告。按照《四川省乡村植保员管理办法（试行）》精神，由项目承接主体发布选聘公告，公布选聘条件、工作职责与权利、待遇、报名方式、选聘方式等内容。
2．考聘植保员。通过项目承接主体考试考核、综合评定相结合的方式择优选聘乡村植保员13名，由项目承接主体与受聘植保员签订聘用协议。
3．管理与培训。项目承接主体负责组织开展乡村植保员上岗前培训和定期培训，定期培训一年不少于2次。
4．绩效考评。由县农业农村局组织项目承接主体对选聘的乡村植保员每个季度组织相关人员对乡村植保员服务质量进行全面绩效考评，岗位工作完成情况与支付购买技术服务的费用挂钩。具体岗位工作任务及考核内容在签订购买技术服务协议时根据监测区位作物布局及病虫发生情况等进行安排约定。
（四）服务资料归档上报
项目承接主体在项目服务期内，需按时收集汇总上报各类调查资料，主要包括：1．病虫害监测调查资料；2．家庭农场、种植大户等经营主体指导用药的相关资料；3．农药使用情况调查资料；4．法律、法规及农药安全使用宣传培训相关材料等资料分乡镇分类别整理归档，并上报县农业农村局。
最高限价：1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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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商务要求
（一）服务时间：2023年10月至2024年9月
[bookmark: _GoBack]（二）结算方式：由县农业农村局组织项目承接主体对选聘的乡村植保员每个季度组织相关人员对乡村植保员服务质量进行全面绩效考评，岗位工作完成情况与支付购买技术服务的费用挂钩，由项目承接主体支付相应的工作报酬。采购人根据服务资料归档上报和对农民满意度情况计算付款金额，本级财政拨付项目资金到采购人账户一个月内支付给成交供应商。
（三）付款方式（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1.本项目不支持预付款，本项目付款方式为：服务结束后经农业农村局组织专家进行验收：服务资料归档上报率达到年度工作要求80%或以上的，按照资料上报比例付款，付款金额=服务资料归档上报率*中标金额；服务资料归档上报率低于年度工作要求80%的将不予以付款。
2.付款时间：本级财政拨付项目资金到采购人账户一个月内支付给成交供应商。
（四）验收内容
根据服务资料归档上报和对农民满意度情况，由县农业农村局出具验收报告。
